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抵免通識課程學分實施要點 
 

109 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本校學士班學生

抵免通識課程學分，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特訂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抵免通識課程學分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本校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通識課程學分： 
（一） 入學新生。 
（二） 轉學生。 
（三） 依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四） 雙聯學制學生。 
（五） 經本校核准赴境外大學修課完畢之在校學生。 
（六） 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推廣教育學分者。 
（七）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 

三、 通識課程學分抵免科目如下： 
(一) 語文通識課程：中文閱讀與表達、英文。 
(二) 選修課程：非核心之社會人文領域、數理科技領域及藝術陶冶領域。 

四、 抵免通識課程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 抵免選修課程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1.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2. 科目名稱、性質相似，且課程大綱內容相符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3. 科目名稱、性質無法初步判定相符百分之六十以上者，須經本中心相

關會議審議通過者。 
4. 以一科抵一科或二科抵一科為限。 

（二） 抵免選修課程科目學分數規定如下： 
1. 學分數相同。 
2. 得以多抵少，但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數登記。 

（三） 申請抵免選修課程學分之科目，以在大學或專科學校修習成績及格者為

原則。 
（四） 五年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其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

不得辦理抵免。 
（五） 入學前已修習之選修課程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六年者，不得申請抵免。 
（六） 已計入取得學位之通識畢業學分之科目，不得申請抵免。 
（七） 欲抵免之本校選修課程屬全學年者，可先抵免上學期或下學期課程，惟

應將尚未抵免之上學期或下學期課程修讀及格後，始得計入通識畢業學

分；未完成者其已抵免之上學期或下學期學分，仍不得計入通識畢業學

分。 



（八） 通識核心選修課程之學分不得申請抵免，惟係曾於本校肄業之學生不受

此限。 
（九） 雙重學籍學生（雙聯學制除外），於對方學校修習之通識課程科目學分

不得申請抵免。 
五、 抵免選修課程學分之申請，應依本校規定申請期間內，依本要點辦理；但應

屆畢業生之申請期間得不受此限。 
學生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中心審查後，送教務處核定： 

（一） 本校教務處之本校「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 
（二） 欲抵免之（通識）課程教學大綱（含本校及原校）。 
（三）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抵免通識課程學分檢核表」：每一抵免科目須填列

乙份。 
（四） 中（英）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成績單應標註成績及格之標準，

未標註者不予受理。 
六、 抵免通識課程學分之審核，應由本中心各組組長進行課程科目初審（除無法

初步判定科目名稱及性質相符百分之六十以上者，須經本中心相關會議審議

通過者外），再經本中心中心主任複審後，通知學生本人領取後自行送交至

該學系及教務處核定。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審議通過，109 年 12 月 28 日公告施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抵免通識課程學分檢核表 

申請抵免學生姓名：                                   手機號碼：         

系級：                學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欲抵免本校通識科目名稱（代碼）： 

原校修習科目名稱（代碼）： 

申請抵免說明（申請者填寫）：  

1. 是否提供中(英)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 □已提供    □未提供 

2. 原校修習科目是否達到成績及格：   □已達及格，分數:___________     □未及格 

3. 是否提供原校修習科目之課程大綱:  □已提供      □未提供 

4. 是否提供欲抵免科目之課程大綱:    □已提供      □未提供 

5. 申請抵免原因：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科目名稱、性質相似，且「欲抵免本校通識科目」與「原校修習科目」課程大綱內容相符達 60%

以上之詳細說明： 

                                                                                         

                                                                                         

                                                                                          

                                                                                          

                                                                                         

                                                                                                                                                                                 

                                                                                                                         

申請人親筆簽名：＿＿＿＿＿    ＿＿＿ 

通識教育中心審查： 

1. 是否提供中(英)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 □已提供     □未提供 

2. 原校修習科目是否達到成績及格：   □已達及格，分數:____________     □未及格 

3. 是否提供原校修習科目之課程大綱:  □已提供      □未提供 

4. 是否提供欲抵免科目之課程大綱:    □已提供      □未提供 

5. 「欲抵免本校通識科目」與「原校修習科目」：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      □科目名稱、性質相似，且課程大綱內容相符達 60%以上 

 □科目名稱、性質無法初步判定相符百分之六十以上者，業經本中心相關會議審議通過， 
會議名稱：                        

--------------------------------------------------------------------------------------- 

通識教育中心組長簽章：                         □同意抵免 

                                               □不同意抵免原因：                       

---------------------------------------------------------------------------------------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簽章：                         □同意 

                                               □不同意抵免原因：                        

 


